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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双碳” 新起点 兴业银行抢跑绿色金融新赛道

“双碳”目标号角吹响，绿色金融开启新赛道、新征程。

作为我国绿色金融先行者， 兴业银行自2006年在国内首开绿色金融

先河，持续创新，探索绿色金融发展前沿领域，引领绿色金融发展大潮，着

力打造“绿色银行” 金色名片，如今，无论是推动“减污降

碳”领域业务拓展、完善碳金融产品体系，还是服务海洋经

济、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兴业银行均迈出了具有开创

性意义的步伐。

截至2021年末，兴业银行累计投放绿色金融融资3.68

万亿元，绿色金融融资余额达1.39万亿元，服务节能环保客

户达3.8万户。

聚焦“减污降碳”加大投放力度

“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

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

键时期。

紧跟国家“减污降碳” 战略目标，在过去一年中，兴业

银行聚焦清洁能源等重点领域，加大投放力度，积极推动

光伏发电、风力发电、水力发电、节能改造等项目实施落

地，获得了良好的社会与环境效益。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末，兴业银行清洁能源产业贷

款余额为759亿元， 较年初增长364亿元， 当年增速达

92.39%，远高于绿色贷款增速。

在“减污” 重点领域———水污染治理方面，兴业银行

基于成熟的业务经验，获得了来自项目方、当地居民等社

会各界的良好口碑。“要治水，找兴业。 ” 兴业银行持续扩

大长江大保护业务落地规模，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支持滇池、洱海等重点湖泊水系的环境治理。 截

至去年末，该行长江大保护沿线、黄河流域相关分行当年

投放绿色融资分别为3235亿元、1243亿元。

围绕水资源、清洁能源等领域，兴业银行开发落地了

一系列创新产品，包括排污权抵押贷款、碳资产质押贷款、

林权按揭贷、节水贷、绿创贷等等，以多元化产品服务客户

个性化融资需求。

探索创新产品服务海洋经济

如何保护和利用好海洋资源， 是人类发展的永恒

主题。

去年12月，《“十四五” 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要求

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着力提升海洋科技自主创新

能力，协调推进海洋资源保护与开发。

兴业银行将绿色金融优势延伸至蓝色海域，加强蓝色金融、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等蓝色金融产品创新，积极探索“蓝绿相融”发展模式。

蓝色债券是募集资金投向蓝色海洋领域的债务融资工具， 用于支持

发展蓝色经济、开发蓝色资源。 伴随着我国海洋强国建设的深入推进，蓝

色债券有望成为全球实现蓝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融资工具， 发展空

间广阔。

2020年11月4日，由兴业银行独立主承销的青岛水务

集团2020年度第一期绿色中期票据（蓝色债券）成功发

行，发行规模3亿元，期限3年，募集资金用于海水淡化项目

建设，成为我国境内首单蓝色债券，也是全球非金融企业

发行的首单蓝色债券。

继该行落地市场首单蓝色债券以来，兴业银行已相继

落地中资股份行首单境外蓝色债券、福建省内首单蓝色债

券，由此成为全市场承销蓝色债券最多的主承销商。

“商行+投行” 布局碳金融业务

伴随全国碳市场启动， 碳金融逐渐走入公众视野，而

对于全国首家赤道银行———兴业银行来说，其与碳金融领

域的渊源由来已久。

早在2007年，兴业银行就开始研究国际碳市场，独立

开发碳资产评估工具， 在全国率先推出了涉及碳交易前、

中、后台国际碳金融综合产品服务。

坚持“商行+投行” 并举，该行先后落地全国首笔以

远期碳汇产品为标的物的碳汇贷、 全国首批碳中和债、首

单碳中和并购债权融资计划、 首单权益出资碳中和债、首

单碳中和债券指数结构性存款、福建省首单碳排放权绿色

信托等，不断完善碳金融产品体系。

围绕全国碳市场，兴业银行逐步完善碳市场基础金融

服务、碳金融产品创新和碳市场“交易+做市” 三个层次

的碳金融业务布局，并以“融资+融智” 为载体，以“碳权+

碳汇” 为标的，加快碳金融业务发展。

2021年7月，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开市交易当

日，兴业银行杭州分行、哈尔滨分行分别为浙江省某环

保能源公司、 黑龙江省某热电联产企业提供碳排放配

额质押贷款1000万元、2000万元， 成为全国碳排放权

交易市场开市后， 金融机构投放的首批碳排放配额质

押贷款。

此外，兴业银行还积极通过创新产品满足客户差异化

需求，落地市场首批“碳中和” 债券（南方电网），并积极

复制推广这一创新品种， 截至目前已发行29笔碳中和债，

承销规模192亿元，在股份制银行中居于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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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8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

会议，2021年6月29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议案》, 同意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8家控股子公司自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后发生的不超过8.1亿元银行综合授信提供保证式担保。其中，为江

苏弘业环保科技产业有限公司（简称“弘业环保” ）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10,000万元；为江苏弘业

永恒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业永恒” ）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6,000万元。

同意公司为参股公司江苏苏豪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豪租赁” ）的银行综合授信，按照

持股比例提供不超过1.4亿元的担保。

有关上述担保的详情参见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2021年6月30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弘业股份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五

次会议决议公告》（临 2021-010）”“《弘业股份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临

2021-016）”“《弘业股份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公告》（临 2021-017）”“《弘业股

份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临 2021-028）” 。

二、担保的进展情况

近日， 就上述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苏豪租赁的银行授信事宜， 公司与相关银行签署了担保合

同。 分别如下：

银行名称 被担保人 担保金额（万元）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洪武支行

弘业环保

250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洪武支行 75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弘业永恒 1500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苏豪租赁

3500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14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雨花台

支行

2800

上述担保在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内。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江苏弘业环保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姜琳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注册地点：南京市秦淮区中华路50号

经营范围：空气净化、水处理等环保等系列产品研发、销售、租赁，技术研发、推广和科技交流服

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机电产品、电子产品及通讯设备的销售、租赁，国内外

建设工程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实业投资，投资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

械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弘业环保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45%的股权，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弘业

永欣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持有其10%的股权， 其员工持股平台南京欧源环保科技中心 （有限合伙）其

10%的股权，其他自然人股东持有其35%的股权。

2、江苏弘业永恒进出口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长理

注册资本：1800万元

注册地点：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湖路

经营范围：玩具、工艺品、日用百货、针织品、化工产品、化肥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弘业永恒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60%的股权，南京爱涛玩具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持有其40%的股权。

3、江苏苏豪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晓卫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住所：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48号苏豪国际广场C幢

主营业务：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

交易咨询和担保；从事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商业保理业务；经营医疗器械Ⅱ类、Ⅲ类（凭医疗器械经营许

可证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36%的股权，江苏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其29%的

股权，本公司持有其35%的股权。

（二）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1、截至 2020年12月31日，弘业环保资产总额为39,301,199.54元，负债总额为19,696,941.54

元；2020年度，弘业环保实现营业收入41,356,917.73元，实现净利润12,326,872.04元。

截至2021年9月30日， 弘业环保资产总额为39,973,396.90元， 负债总额为 15,470,968.04元；

2021年1-9月，弘业环保实现营业收入13,801,306.04元，实现净利润 2,898,170.86元。（未经审计）

2、截至 2020年12月31日，弘业永恒资产总额为118,115,931.58元，负债总额为93,282,582.15

元；2020年度，弘业永恒实现营业收入521,815,984.11元，实现净利润934,454.28元。 （经审计）

截至2021年9月30日，弘业永恒资产总额为151,366,942.96元，负债总额为128,533,878.64元；

2021年1-9月，弘业永恒实现营业收入434,215,261.41元，实现净利润-2,000,285.11元。 （未经审

计）

3、截至 2020年12月31日，苏豪租赁公司资产总额454,117,090.84元，负债总额198,000,295.88

元；2020�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7,373,738.29元，实现净利润14,317,645.18元。 （经审计）

截至 2021年9月30日，苏豪租赁资产总额482,887,726.60元，负债总额209,582,488.43元；2021

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4,871,137.86元，实现净利润 17,188,443.21元。 （未经审计）

四、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弘业环保担保合同

1、合同签署人：

债权人（甲方）：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洪武支行

保证人（乙方）：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2、被保证的主债权最高额：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主债权为甲方依据主合同为债务人办理的具体

授信业务（包括但不限于贷款、贷款承诺、承兑、贴现、商业承兑汇票保贴、证券回购、贸易融资、保理、

信用证、保函、透支、拆解、担保等表内外业务）所形成的的债权本金。合同项下被担保债权的最高本金

余额为人民币贰佰伍拾万元整及人民币柒佰伍拾万元整。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每次使用授信额度而发生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弘业永恒担保合同

1、合同签署人：

债权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保证人：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2、被保证的主债权最高额：提供保证担保的范围为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

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以及相关利息、罚息、付

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为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贵行受让的应

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

（三）苏豪租赁广州银行担保合同

1、合同签署人：

债权人：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保证人：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最高债权额：本合同所担保之最高债权本金金额为人民币叁仟伍佰万元整。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每个单项协议签订之日至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四）苏豪租赁苏州银行担保合同

1、合同签署人：

债权人：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保证人：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2、主债权：被担保的主债权金额为人民币壹仟肆佰万元整。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按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业务分别计算，即自债务人在各单

笔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苏豪租赁农业银行担保合同

1、合同签署人：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雨花台支行

保证人：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3、主债权：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为中期流动资金贷款，本金数额为人民币贰仟捌佰万元整。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2年2月末，本公司对参股公司担保余额为13,300万元，对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的

担保余额为31,325.01万元，担保余额合计占公司2020年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23.42� %。

特此公告。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3月9日

证券代码：601377� � �证券简称：兴业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2-004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期，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二级市场股价出现一定波动。 公司声明如

下：

目前公司经营一切正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2021年，公司积极把握市场机遇，紧密围绕建设一流证券金融集团的战略目标，经营业绩和各

项业务竞争能力有效提升。 公司2021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89.72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47.43亿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7.92%和18.48%。 截止2021年末，公司总资产2,174.65亿元，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411.89亿元，分别较上年末增长20.13%和9.14%。

公司将一如既往地稳健经营、规范运作，努力提升经营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和

盈利水平，努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本公告所载2021年度主要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体数据以公司2021年年度报

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九日

证券代码：600176� �证券简称：中国巨石 公告编号：2022-007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1-2月份生产经营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2年1-2月，玻璃纤维全行业延续了2021年的行业高景气形势。 受益于新能源汽车销量增

长带来的轻量化产品需求增长、风电等可再生能源行业增长带来的高强高模产品增长、国内经济

稳增长拉动下的基建项目带来的大类玻纤产品需求提升， 国内外粗纱市场均呈现需求向上态势，

特别是欧美等海外市场需求旺盛，公司主流粗纱产品供不应求。

截止目前，公司国内外生产基地产能满负荷运行，粗纱产销率维持高位，库存水平继续维持历

史低位，销售价格环比稳中有升，生产经营状况稳中向好，2022年1-2月份利润总额同比增长60%

以上。

特此公告。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9日

证券简称：北方国际 证券代码：000065� � � � � � � � �公告编码：2022-010

转债简称：北方转债 转债代码：127014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介绍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北方国际，证券代码：000065）

于2022年3月8日、2022年3月9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3.99%，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的情况

经公司核实，对影响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的事项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

段的重大事项。

5、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于2022年3月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了《2021年度业绩快报》。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披露的2021年度业绩快报与实际情况

不存在较大差异，不存在应修正的情况。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日

证券代码：600759� � � � � � � � �证券简称：洲际油气 公告编号：2022-006号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诉讼（仲裁）阶段：相关诉讼案件目前处于执行阶段。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洲际油气” ）为被

告。

●诉讼案件涉及金额：本次披露的诉讼进展案件中涉及金额约4.48亿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本次涉诉的诉讼本金合计4.48亿元， 应付利息1.226亿

元，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涉及相关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与兴业银行海口分行的借款协议纠纷

因借款协议纠纷，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海 口分行” ）起诉洲际

油气，请求洲际油气偿还贷款本息共计人民币 499,684,702.45�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律师

费等费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1月18日对外披露的《诉讼进展公告》。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10日下发一审《民事判决书》（2020）琼96民初471号，

判决洲际油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兴业银行海口分行支付借款本金448,008,012.99元

及利息；就结欠债务，原告兴业银行海口分行对登记在被告洲际油气名下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

飞蛾二路1号谷埠街国际商城的59,292.25平方米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

11月19日对外披露的《诉讼进展公告》。

二、相关案件目前情况

（一）与兴业银行海口分行的借款协议纠纷

公司近日收到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2月28日下发的《执行通知书》（2022）琼96执

177号，责令公司履行下列义务：

1、向申请执行人兴业银行海口分行支付448,008,012.99元；

2、向申请执行人兴业银行海口分行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3、负担本案执行费567,084.70元。 （暂计）

三、相关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的影响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应付兴业银行海口分行4.48亿元贷款本金，应付利息1.226亿元。 提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9日

证券代码：603369 证券简称：今世缘 公告编号：2022-007

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至2月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2022年1至2月主要经营数据

2022年春节期间，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产品销售增长较好，顺

利实现了“开门红” 。经公司初步核算，2022年1至2月，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4.5亿元左右，同比增

长25%左右；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4亿元左右，同比增长26%左右。

二、说明事项

（一）上述主要经营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仅作为阶段性财务数据供投资者参考，不能以此推

算公司全年业绩情况，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二）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

为准。

特此公告。

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三月十日

证券代码：000782� � � � � � � �证券简称：美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2-010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 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213558号）。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需要公司就有关问

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反馈意见的要求，对相关问题逐项落实后在规定的期限内及

时以公告形式披露反馈意见回复，同时将有关书面材料报送至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审核，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

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9日


